國立成功大學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申請表
 
	申請人
	姓名
	
	單位
	
	員工編號
	

	
	職稱
	      
	到校日期
	           年     月     日      

	
	留停期間
聯絡方式
	手機(必填)：                   E-mail(必填)：
通訊地址：
＊復職通知寄發依據，請詳實填寫，如有異動應主動通知人事室

	申請原因及相關資料
	申請育嬰
留停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合計      年      月      日。

	
	申請類別
	□初次申請
□非初次申請，歷次核定期間（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1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4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5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3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6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子女出生日期
	稱謂：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是否願意自費
繼續參加保險
	公教人員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

	
	
	□是    □否
	□是    □否

	
	退休撫卹基金
	※育嬰留職停薪者，須併同本表檢附「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繼續繳付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費用選擇書」載明是否選擇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及繳付方式(必填，一式二份)

	資料
檢附
	□戶口名簿、謄本或子女出生證明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繼續繳付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費用選擇書(一式二份)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選擇續（退）保同意書
□郵局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書(公保選擇續保且按月繳納時才填寫)
□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在原投保單位繼續投保及異動申報表(需自行繳納自負額)

	申請人簽章
	二級單位主管
	人   事   室
	校長或其授權代理人

	本人確認上列資料無誤，並已詳閱次頁相關說明事項及備註，同意遵守相關規定。


















年    月    日
	
	ㄧ、本案相關規定如下：
(一)申請資格(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5條)：公務人員為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得申請留職停薪，各機關不得拒絕。
(二)保險(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6條)：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繼續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其公提經費來源由本校年度預算經費下勻應。
(三)併計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7條第4項)：依法令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之年資，得選擇全額負擔並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
二、查該員之    於      年     月     日出生 (如附件)，符合前開育嬰留職停薪規定，擬請同意。
三、如奉核准，辦理後續相關事宜如下：
(一)該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公、健保如繼續參加，目前每月學校應負擔經費分別為           元與        元，個人自繳費用分別為        元與       元(未調薪及晉薪，實際情形依政府規定辦理)。
(二)該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如選擇全額負擔並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每月自繳費用為           元(未調薪及晉薪，實際情形依政府規定辦理)。
(三)請該員辦理育嬰留職停薪續繳退撫費用、公健保續(退)保及津貼請領等手續。



加會任免組、給與組
	

	
	一級單位主管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本表核定後，正本請送回人事室

※相關說明事項及備註：◎本申請書核定後，正本請送回人事室。

	申請原因
	要件
	申請檢證
	期限

	育嬰留職停薪
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5I
	養育(含收養)三足歲以下子女者。
收養：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者。
	1.申請表。
2-1育嬰子女出生證明影本或含本人及育嬰子女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2-2收養：聲請收養認可之裁定、法院之公函文書（如家事法庭通知）或村里長之證明。
3.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繼續繳付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費用選擇書(一式二份)
4.公 教 人 員 保 險 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選擇續（退）保同意書
5.郵局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書(公保選擇續保且按月繳納時才填寫)
6.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在原投保單位繼續投保及異動申報表(需自行繳納自負額)
	期間以二年為限，必要時得再申請延長一年。

	備 

  註
	1. 申請時，請檢附本申請表及相關證件，育嬰留職停薪要件、期限、所需證明文件，請詳閱相關說明事項。
2.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不得從事與留職停薪事由不符之情事；其違反者，本校應廢止其留職停薪，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3.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之考核、休假、退休、撫卹、保險及福利等，依各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4. 留職停薪期間不計入退休年資，復職後亦不得購買年資；惟依法令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之年資，得選擇全額負擔並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
5. 留職停薪期間選擇公保退保者，如發生各項公保給付事故時，不得請領公保給付。
6.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健保選擇在原單位繼續投保時，健保局會開立自負額部分的繳款單通知被保險人自行繳納。
7. 留職停薪人員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之次日復職。但其留職停薪屆滿前原因消滅後，應即申請復職。
8. 留職停薪人員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二十日內，向本校申請復職或延長留職停薪。
9.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因留職停薪原因消滅，應於原因消滅之日起二十日內，向本校申請復職，本校應於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內通知其復職，留職停薪人員應於本校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復職報到。其未申請復職者，本校應即查處，並通知於三十日內申請復職。
10. 留職停薪人員，逾期未申請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外，視同辭職。
11.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12. 洽詢事項及分機：
（1）留職停薪申辦，人事室考核發展組分機50872。
（2）退休撫卹基金、公健保續（退）保及津貼請領，人事室給與福利組分機50882、50883。



